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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泰山是世界自然与文化双遗产，同时又是世界
级地质公园。随着泰山知名度的不断提高和旅游业

的蓬勃发展，泰山石作为泰安特有的地质资源受到

社会各界的青睐，市场需求越来越大，对外影响越来

越深远，由此带动了奇石资源的全面开发。但违法

开采、盗采滥挖、破坏地质地貌景观和非法收购、销

售奇石的行为同时存在，因此，保护和管理好奇石资

源是非常重要的。

１　奇石整治现状

２００１年，泰安市泰山区人民政府出台了《泰安
市泰山区奇石资源开发保护管理办法》（泰山政发

［２００１］１００号文），这是山东省第一个县（区）级政
府关于奇石开发保护的管理办法。《办法》明确规

定，奇石既是矿产资源，又是旅游资源，是不可再生

的，应加强管理和保护。辖区内特别是在泰山景区

及其周边地区禁止乱采滥挖奇石，保护好地质地貌

景观，避免对旅游资源的破坏；禁止非法收购、销售

奇石，开采的泰山奇石不能随意流入市场；乱采山

石、非法买卖奇石等行为将受到严惩。

２００６年下半年开始，根据国务院、省、市政府关
于整顿和规范矿产资源开发秩序以及进行山石资源

专项整治的具体部署，集中开展了“泰山石保护及

奇石市场综合整治活动”。成立了由党委、政府统

一领导，国土资源主管部门牵头，公安、工商、行政执

法等部门参加的“泰山石保护及奇石市场综合整治

指挥部”，以依法整治、标本兼治为指导方针，划定

了泰山石保护区，强化开采源头管控，在交通要道设

稽查点，昼夜巡查，严厉查处，并坚持２４小时封闭非
法市场。全区共查处各类涉石违法案件５起，移送

公安机关２起；取缔非法奇石市场７处，腾空土地
１３．３３余公顷；清运搬迁大型奇石１５００块，涉及奇
石经营业户１４８家。同时经多方调查研究，选定原
闲置的羊西钢材市场为政府定点奇石市场，２００６年
９月２７日，泰山区指挥部依法组织，面向社会公开
拍卖市场租赁经营权，经过多轮竞价，成交价款达

５４０万元，既较快解决了选定市场问题，又盘活了闲
置土地，实现了最佳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。

２　积极探索奇石管理的长效机制

２．１　组建联合执法队伍

成立由公安、行政执法、工商、交通、城管、国土

资源等部门组成的执法稽查队伍，依法严厉打击各

种涉石违法犯罪活动。组织人员对各地综合整治情

况进行了拉网式检查，开展定期不定期巡查，对未经

批准擅自设立的奇石市场予以摘牌。

２．２　建立村级奇石保护协管员制度

为完善工作机制，加强基层工作，建立了村级奇

石保护协管员制度，制定了《关于设立村级泰山石

保护协管员的意见》，充分发挥协管员作用，形成强

大的奇石监管氛围，有效扼制违法开采泰山石行为。

全区共选定奇石协管员１３７人，并给予一定补助。
目前，已落实补助费用８万多元。

２．３　严格划定泰山石禁采保护区

严格按照《泰安市人民政府关于划定泰山石保

护区的通告》，具体划定泰山石保护区范围，研究制

定保护措施，禁止在保护区内的一切采石行为，并选

择主要路段设置泰山石保护标志和禁采标志。全区

共设置泰山石保护标志４个，分别设置在交通要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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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省庄镇小津口村、蚕子峪村和泰前街道办事处的

三合村、黄山头村；设置泰山石禁采标志１３个，分别
设置在省庄镇和泰前街道办事处保护区内各有关村

庄的禁采重点部位。制订保护措施，加强日常巡查

监督，维护标志的完好性。

２．４　严厉打击奇石源头涉石犯罪行为

为从根本上整顿规范泰山石私采滥挖行为，创

新监管机制，在执法巡查的基础上，加大对违法行为

的查处力度，泰山区国土资源部门与公安部门联合，

建立国土公安快速联动机制。对国土资源部门申请

查处的案件，公安部门迅速依法予以强制执行，大大

提高了行政执法的严肃性、强制性、实效性。对奇石

源头的采挖频发区、高发区进行综合整治，由国土资

源部门与公安部门联动执法，形成合力。同时，搞好

执法预案，对涉石违法行为早发现、早制止、早处理，

切实维护正常的整治秩序。

２．５　加强奇石市场管理

在市场建设管理上，实行政府监督引导，市场化

运作的机制。各相关部门密切配合，明确责任，努力

拓展方便、有效、灵活的管理模式，逐步建立奇石市

场监控机制。目前，奇石市场经营日趋规范，建立完

善了网站信息发布、安全管理、奇石出入市场登记等

各种制度，逐步发展成为集购石、餐饮、观光、旅游于

一体的大型综合性奇石市场。

３　建议和措施

（１）加大保护奇石资源的宣传力度，形成区、乡
（街道）、村（居）保护和管理网络。由过去的自发乱

采、自由交易到现在的依法开采、规范经营，加大有

关法律法规、政策方针的宣传力度，形成依法管理奇

石资源的氛围。

（２）继续加大对非法开采、交易奇石资源的查
处力度，形成由国土资源部门牵头，公安、工商、法院

等部门配合的联合执法体系。

（３）建立交易环节的评价制度。即对现有奇石
资源销售时，由有资质的单位进行评估，按规定征收

有关税费，以实现奇石资源的政府收益。

（４）制定奇石管理方面的法律依据。当前，与
奇石相关的法律有２部，《文物法》仅涉及古脊椎动
物化石；《矿产资源法》立足于对矿产资源的勘查、

开发管理；《地质遗迹保护管理规定》侧重于基岩部

分，而奇石大部分是零星采集，造成了奇石管理的真

空区，以致一些珍贵的泰山奇石遭到破坏性开采。

因此，必须要制定有关的法律依据，进一步规范奇石

管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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